
关于披露⒛“年湖北省第二批地方

政府一股债券信息的通告

一、债券概况

(一 )基本情况

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,⒛ 16年第二批湖北省

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总额为 150亿元,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

附息债券,全部为置换债券,依法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

务。2016年第二批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分为五期、六期、七

期、八期分别发行,债券期限为 3年、5年、7年和 10年 ,

计划发行规模分别为 45亿元 (占 30%)、 45亿元 (占 30%)、

45亿元 (占 30%)、 15亿元 (占 10%)。 3年期、5年期及 7

年期的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利 `急按年支付,10年期的湖北省

政府一般债券利 `急按半年支付,发行后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

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,各期债券到期后一

次性偿还本金。

拟发行的zO16年第二批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概况 (表 1)

债券名称 ⒛16年第二批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

发行规模 人民币 150亿元

债券期限 分为 3年期、5年期、7年期和 10年期四个品种。其

中,3年期发行规模为 45亿元,5年期发行规模为 45

亿元,7年期发行规模为 45亿元,10年期发行规模为
15亿元。

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

3年期、5年期及 7年期的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利息按

年支付,10年期的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利∫息按半年支

付。

付息方式



(二 )发行方式

⒛16年第二批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。

湖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借用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系统组织

招投标工作,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6年湖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

成员。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 《⒛16年湖北省政府债券公开

发行与兑付办法》、《2016年湖北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》、

《关于发行 2016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 (五期 )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、《关于发行⒛16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 (六期)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发行⒛16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(七期 )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发行 2016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

(八期 )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。

(三 )募集资金投向说明

按照财政部要求,一般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,

置换债券用于偿还经清理甄别后确定的截止 2015年末政府

债务余额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本金,不得用于偿还应由企

事业单位等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;不得用于付息,不得用于

经常性支出和上新项目、铺新摊子。

二、信用评级情况

经湖北省财政厅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

公司综合评定,⒛ 16年湖北省政府一般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

级。在 2016年湖北省政府债券存续期内,湖北省财政厅将委

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跟踪评

级。

三、地方经济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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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中 长期经济规划情况

近年来,湖北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省实际情况,根

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要》、

《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制定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

年规划的建议》等要求,制定了《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。在此基础上,全省上下深入贯彻

落实科学发展观,抢抓国家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、长

江经济带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,牢牢把握

绿色、市场、民生
“三维
”
纲要,坚持 “竞进提质、升级增

效
”
不动摇,全面实施一元多层次战略体系,加快 “两型”

社会建设,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,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

展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

要战略支点打下坚实基础。

“
十二五
”
时期,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:经济

平稳较快发展,在优化结构、提高效益、降低消耗和保护环

境的基础上,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%以上,经济总量跨

上新台阶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,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,在全省

形成以武汉为龙头、湖北长江经济带为主轴、武汉城市圈和

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两轮的
“
一线串珠、双轮驱动

”
的区

域发展新格局。加快
“
两型
”
社会建设,以武汉城市圈

“
两

型
”
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为重点,大力发展循环经

济和低碳产业,加强环境保护,促进生态修复。保障和改善

民生成效显著,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,

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。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取得新



突破,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取得明显进展。

《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的具体内容见附件,各项详细规划的内容参见湖北省人民政

府网、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。

(二 )近年湖北省经济基本情况

2013-zO15年湖北省经济基本情况 (表 2)

注:2013、 ⒛14年数据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印发的 《湖北统计年鉴 2013》、《湖北统

计年鉴 2014》 整理;2015年数据根据 《湖北省统计月报 2015年 12月 》整理,详细情

况参见湖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。

项  目 2013∠F 2014+ 2015+

地区生产
`总
值 (亿元 ) 24668.49 27379,22 29550.19

地区生产
`总
值增速 (%)

第一产业 (亿元 ) 3098,16 3176.89 3309.84

第二产业 (亿元 ) 12171.56 12852.40 13503.56

第三产业 (亿元 ) 9398.77 11349.93 12736,79

三次产业结构

第一产业 (%)

第二产业 (%) 49,3 46,9 45.7

第三产业 (%)

固定资产投资 (亿元 ) 20753,91 25001.77 28250,48

进出口总额 (亿美元 ) 363.90 430.64 456,05

出口额 (亿美元 ) 135.52 164.18 163.85

进口额 (亿美元 ) 228. 38 266,46 292.20

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
`总
额 (亿元 ) 10885,90 12449.27 13978.05

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(元 )
22906.42 24852.00 27051.00

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(元 ) 8866.95 10849.06 11844,00

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(上年=100)
102.8 102,0

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(上年=100)
99.20 98.4 92.8

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(上年〓100)
98.2 99.2 99.2

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(上年=100)
100.5

各项存款余额 (本外币 )(亿元 ) 32902.83 36494.82 41345.88

各项贷款余额 (本外币 )(亿元 )
21902.55 25289.82 19032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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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湖北省财政收支情况
①

(一 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、转移性收入、债务还本支出

2013年 ,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91亿元,其中

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亿元;转移性收入 2595亿元;财

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137亿元。全省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4372亿元,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4亿元;省

级对市县转移性支出2130亿元,地方政府债券转贷市县支出

113亿元;全省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60亿元。

2014年 ,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67亿元,其中

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3亿元;转移性收入 2852亿元;财

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156亿元。全省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4934亿元,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2亿元;省

级对市县转移性支出 2352亿元,地方政府债券转贷市县支出

135亿元;全省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43亿元。

2015年 ,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05亿元,其中

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亿元;转移性收入 2223亿元;湖

北省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19亿元 (新增 )。 全省一般

公共预算支出 6094亿元,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93

亿元;省级对市县转移性支出2183亿元,地方政府债券转贷

市县支出214亿元 (新增 ),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77亿元。

2016年 ,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为 3300

亿元,其中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58亿元;转移性收

①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,⒛ 13ˉ⒛⒕ 年数据为决算口径,zO15年和 ⒛16年数据来源于

《关于湖北省⒛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zO1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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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预算安排 2265亿元;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834

亿元;省级对市县转移性支出 2755亿元。

(二 )政府性基金收支

2013年 ,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669亿元,其中省级政

府性基金收入 158亿元;转移性收入 91亿元。全省政府性基

金支出1705亿元,其中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75亿元,省对

市县转移性支出 146亿元。全省政府性基金结余 265.5亿元。

2014年 ,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824亿元,其中省级政

府性基金收入 159亿元;转移性收入 77亿元。全省政府性基

金支出 1885亿元,其中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78亿元,省对

市县转移性支出 181亿元。全省政府性基金结余 274亿元。

2015年 ,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1655亿元,其中省级政

府性基金收入 147亿元;地方政府债券专项收入 41亿元 (新

增 );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1754亿元,其中省级政府性基金

支出 91亿元;地方政府债券转贷市县支出41亿元 (新增 )。

2016年 ,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200亿元,其

中省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138亿元;全省政府性基金

支出预算安排 1300亿元,其中省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

74亿元。

(三 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

2013年 ,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亿元,全部为省

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;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亿

元,全部为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
2014年 ,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3亿元,其中省



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.5亿元;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支出 12亿元,其中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亿元。

2015年 ,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.9亿元,其中

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.2亿元;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支出14.6亿元,其中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.2亿元。

2016年 ,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8.1亿

元,其中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.9亿元;全

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9.9亿元,其中省级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3.4亿元。

五、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

(一 )全省政府性债务限额

截至 2014年底,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4437.5亿

元;2015年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上限为 4697.5亿元。由于

⒛15年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正在统计之中,zO16年全省

地方政府性债务上限尚未下达,待相关数据确定后,再予以

对外公布。

(二 )全省政府性债务情况

截至⒛14年 12月 底,湖北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

余额为 4437.48亿 元,包括:一般债务 2919.31亿 元,需用

公共预算收入偿还,专项债务 1518。 16亿元,需用基金或专

项收入偿还。

从资金投向看,上述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

性项目,不仅较好地保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 ,

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,而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优



质资产,大多有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,可在一定程度上保

障相关债务的偿还。

(三 )省本级政府性债务情况

截至 2014年 12月 底省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

186.75亿元,包括:一般债务 154.71亿元,专项债务 32.04

亿元;

从资金使用方向上看,项 目借款 114.53亿元 (其中公益

性项目113.19亿元;爿卜公益性项目1.34亿元 )占 61.63%;

其他借款 72.22亿元,占 39.37%。

从债务来源看,发行债券 93.69亿元,占 50.17%;银行

贷款 88.07亿元,占 47.16%;专项借款 4.83亿元,占 2.59%;

其他 0.16亿元,占 0.08%。

(四 )湖北省加强债务管理、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

湖北省政府性债务规模适度,风险总体可控。湖北省委、

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,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,

不断完善债务管理制度,着力控制债务规模,有效防范和化

解财政金融风险。

1.全面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政策。按照 《财政部关于

做好 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财预

匚2015〕 159号 )要求,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提出了我省

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,并报请省政府提出 2015年政府

债务限额议案,已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

批准。在省人大批准的限额内,及时提出省本级及各市县

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方案,报省政府批准后迅速下



达各市县。同时,积极指导和督促各市县在核定的限额内提

出本地区的债务限额,按程序报经同级人大审议批准。

2.精心组织政府债券发行工作。2015年是我省首次开展

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工作,在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和充分调

研论证的基础上,我们研究拟定了 “发行时间要早、发行节

奏要稳、发行时机要准、期限结构要优、参与机构要广
”
的

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。我们会同各地各部门先后开展了

置换存量债务项目统计,债权人、债务人、财政部门三方数

据核对,制定债券发行兑付办法及招标发行规则等一系列工

作,顺利完成了各批次债券发行工作。同时对资金使用、拨

付程序、会计核算等后续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,切实加强

资金使用管理。

3.完善政府债务统计报告制度。一是改进债务月报制度。

在原有政府债务月报、季报、年报的基础上,按照中央加强

政府债务管理新的精神,进一步明确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的

填报口径、统计查询、上报时限、检查考评等要求,及时对

债务系统升级工作进行培训和部署,组织全省各级财政部门

填报政府债务系统。适时做好全省债务统计分析和风险监控

工作,定期向省政府和财政部上报有关情况。二是加强风险

评估和预警。合理评价各地区的债务风险水平,并通过债务

率、新增债务率、偿债率、逾期债务率、或有债务代偿率等

指标进行综合评价。对局部风险较高地区,除 了控制新增债

券缓释风险外,积极督促指导其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

划,并探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,多渠道筹集资金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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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化存量债务,逐步将债务指标控制在风险线内。

4.切实加强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管理。我们印发了《省财

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⒛15年地方政府债券使用管理的通知》

(鄂财函 E⒛ 15〕 471号 ),明确 2015年新增债券和置换债

券资金使用方向,要求各地严格按规定用途安排使用。加强

债券资金使用的核查工作,要求各地定期报告债券资金分配

和使用情况。组织工作专班,对 ⒛15年各地新增和置换债券

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实,加强业务指导和督办。对发现各

地违规使用和未使用的债券资金,按规定收回相应债券转贷

额度。

5.积极推动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。一是分类化解平台

公司存量债务。对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

理,积极通过申请政府债券置换、预算安排等方式偿还。对

存量或有债务,切实加强对各地的指导和督促,有关债务举借

单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,加强财务管理,拓宽偿债资金渠道 ,

统筹安排资金偿还。确需政府代偿的部分,按规定纳入预算

管理。二是加快推进平台公司转型。清理整合现有融资平台,

在锁定债务、明确偿债责任主体的前提下,对无主营业务、

抗风险能力弱的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撤并整合。积极引进社会

资本,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,提升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,

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,支持平台公司加快转型为自

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。

6.大力推广和运用 PPP模式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

中的决定性作用,明确政府在公益性项目建设中的主导和引



导作用,放宽和降低社会资金准入门槛,吸引社会资本投资
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。积极探索对城市地铁及其他

公用事业、城际铁路建设和运营、高速公路建设、鄂北水资

源配置工程的运行维护等重大项目,大力推行 PPP模式,通

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和运营,解决基础

设施、城镇化建设等中政府财力不足问题。

7.强化市县政府的责任意识。结合各地区债务限额、存

量债务化解、债务逾期率等要素,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纳入市县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体系,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

程度和管理情况进行评价。明确责任,强化考核,引 导和督

促地方加强政府债务管理,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。

8.加强债务管理能力建设。组织开展全省地方政府性债

务管理业务培训,宣传讲解新预算法和国发 匚⒛14〕 43号 文

件等有关债务管理的新要求新规定。对各市县在债务管理中

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,及时答疑解惑,指导和督促各地全面

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。对政策口径难以准确领会和把握的,

主动与财政部加强联系,并及时反馈相关市县。

附件: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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